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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5_B3_E5_91_98_E8_c27_29460.htm 4、敏感特项和技术出口

许可证实行“一证一关”制和“一批一证”制。 5、敏感物

项和技术出口许可证证面内容不得修改，如需对证面内容进

行更改，出口经营者应当向商务部重新领取敏感物项和技术

出口许可证。 九、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 （一）办理程序 对列

临《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检疫的进出境商品目录》

（又称《法检目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需要检验检疫的

货物进出口时，货物所有人或其合法代理人，在办正是进出

口通关手续前，必须向口岸检验检疫机构报检。海关凭口岸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检验检疫出境

货物通关单”（以下简称出境货物通关单）验放。 （二）管

制证件适用范围及报关规范 1、入境货物通关单 入境货物通

关单是我国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制度中，对列入《法栓目录

》中属进境管理的商品在办理进口报关手续前，依照有关规

定口岸检验检疫机构接受报检后签发的单据，同时也是进口

报送的专用单据，是海关验放该类货物的重要依据之一。 

（1）适用范围 入境货物能关单适用于下列情况： ①列入《

法检目录》属于入境管理的商品； ②美国、日本、韩国、欧

盟输入的货物； ③外商投资财产价值鉴定（受国家委托，为

防止外商瞒骗对华投资额而对其以实物投资形式进口的投资

设备的价值进行的鉴定）； ④进口可再利用的废物原料； ⑤

旧机电产品进口备案； ⑥入境货物运输设备； ⑦其他未列入

《法检目录》的，但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明确由出入境



检验检疫机构负责检验检疫的货物。 （2）报关规范 ①向海

关申报进口上述范围的商品，报关单位应主动向海关提交有

效的入境货物通关单及其他有关单据。 ②入境货物通关单实

行“一批一证”制度，证面内容不得更改。 2、出境货物通

关单 出境货物通关单是我国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制度中，对

列入《法检目录》中属出境管理的商品在办理出口报关手续

前，依照有关规定口岸检验检疫机构接受报检后签发的单据

，同时也是出口报关的专用单据，是海关验放该类货物的重

要依据之一。 （1）适用范围 出境货物通关单适用于下列情

况： ①列入《法检目录》属于出境管理的货物； ②其他未列

入《法检目录》的，但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明确由出入

境检验检疫机构负责检验检疫的货物。 （2）报关规范 ①向

海关申报出口上述范围的商品，报关单位应主动向海关提交

有效的出境货物通关单及其他有关单据。 ②出境货物通关单

实行“一批一证”制度，证面内容不得更改。 十、其他货物

进出口管理 （一）音像制品进出口管理 1、概述 为了加强对

音像制品进口的管理，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丰富人民群众的

文化生活，我国颁布了《音像制品管理条例》、《音像制品

进口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对音像制品实行进口许可

管制。文化部负责僵音像制品进口的监督管理工作，制定音

像制品进口规划，审查进口音像制品内容，确定音像制品成

品进口经营单位的总量、布局和结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文化行政部门依照本办法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进口音像制

品的监督管理工作；各级海关在职责范围内负责音像制品进

口的监督管理工作。 音像制品成品进口业务由文化部指定的

音像制品经营单位经营；未经文化部指定，任何单位或者个



人不得从事音像制品成品进口业务。图书馆、音像资料馆、

科研机构、学校等单位进口供研究、教学参考的音像制品成

品，应当委托文化部指定的音像制品成品进口经营单位报文

化部办理有关进口审批手续。 音像制品进口单位凭文化部进

口音像制品批准文件到海关办理母带（母盘）或者音像制品

成品的进口手续，海关凭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进

口音像制品批准单”办理验放手续；对随机器设备同时进口

以及进口后随机器设备复出口的记录操作系统、设备说明、

专用软件等内容的音像制品，海关凭进口单位提供的合同、

发票等有效单证验放。 2、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进口音像

制品批准单 进口音像制品批准单是我国进出口许可管理制度

中具有法律效力，用来证明对外贸易经营者经营音像制品合

法进口的证明文件，是海关验放该类货物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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